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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2019-050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8月13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第一大股东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山公司” ）的通知，大山公司将其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0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3%）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9年8月12日。

截止本公告日，大山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54,285,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57%；其中已累计质押217,490,000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5.53%，占公司总股本的20.16%。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

2019-108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天生物” ）的通知，新天生物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票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贵阳新天生

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是 100,000

2019年8月12

日

2020年5月

20日

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0.19%

补充质

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新天生物持有本公司股份51,568,9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04%（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51,451,802股，无限售条件股份117,160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38,388,6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4.44%，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2.78%。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

2019-045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特定股东王佩璇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醒：

1、 本次预披露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后， 王佩璇女士仍持有公司股份2,273,35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若后续发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行为，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王佩璇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

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泉华”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王佩璇女

士的《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18年7月21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深圳市

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截至2019年8月12日，公司股东王佩璇女士的股份预披露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预披露减持计划期

间共计减持公司股份1,800,000股。 现将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

持

次

数

减持金额(元） 股份来源

王

佩

璇

集

中

竞

价

20180813-

20190812

21.776 1,800,000 1% 20.412-21.950 74 39,197,960

1,810,

380股来

源于京泉

华首次公

开发行前

取得；其

余股份来

源于京泉

华首次公

开发行后

资本公积

转增股

本。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王佩璇

合计持有股份 2,715,570 2.2629 2,273,355 1.26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15,570 2.2629 2,273,355 1.26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佩璇女士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发生。

2、王佩璇女士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不存在违规情况

发生。

3、王佩璇女士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相关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具体情况如下：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承诺人均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各自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满足上述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承诺人将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且不低于京泉华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减持所持股份，减持

股份数量最高可达京泉华科技上市时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额的100%。

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的，承诺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3）王佩璇女士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减持时，将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

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施。承诺人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日通知京泉华科技，并由京泉华科技在减持前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

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王佩璇女士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

规定。

三、备查文件

1.《特定股东王佩璇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

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19-L077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诉讼基本情况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3日收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德州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9）鲁14民初71号】，知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德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德州分行” ）因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向德州中院起诉公司，德州中院于

2019年3月12日立案。 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1、诉讼原告、被告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天衢中路

负责人：朱前锋，该行行长

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李燕媚，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山东联兴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路36号

法定代表人：车长利，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采荷五安路1号楼三楼10室

法定代表人：仝小斐，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华区金贸西路18号华贸大厦A座二层

201房内综合室4

法定代表人：胡之照，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深圳市丹尔斯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大道与东涌路交汇

处京基滨河时代广场北区（二期）第1栋09层

法定代表人：张培峰，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李会江，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吴联模，男，197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被告：张朱晟，女，1970年2月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被告：张培峰，男，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2、诉讼请求

①请求判令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6797万元（大写：陆仟柒佰玖拾柒万元整），并

支付逾期利息；

②判令第二至被告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③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六签订的2015年运河（抵）字第6号、2015年运河（抵）第7号《最高额抵押

合同》合同有效，并判令原告对被告六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18号鲁

德字第105645号、109260号、109261号、109262号、109263号、109264号、109265号、109266号、109267

号、109268号、109273号、109274号、109275号、109276号、109277号、109278号、109279号、109280号、

109281号房产及德国用（2013）第045号、德国用（2009）第243号土地享有优先受偿权；

④本案相关诉讼费、保全费由各被告承担。

3、诉讼事由情况介绍

2016年3月25日和2017年1月26日，公司与工行德州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累计向工行

借款6797万元，并由山东联兴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

限公司、深圳市丹尔斯顿实业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吴联模、张朱晟、张培峰为公司提供担

保。 工行德州分行以公司未能履行借款本息偿还义务和担保人未能履行保证责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19年8月13日，公司收到德州中院关于上述诉讼事项的《民事裁定书》，工行德州分行2019年8月

6日向德州中院提出撤诉申请。

德州中院认为， 原告工行德州分行以与被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为由自愿撤回本案

诉讼请求系对自身诉权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撤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日常披露及定期报告中所披露诉讼事项，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聘请律师对公司的其他诉讼事项进

行核查和梳理，公司已根据核查和梳理结果，及时披露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事

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该诉讼事项已被起诉人工行德州分行撤回， 且德州中院已作出民事裁定准许工行德州分行撤

回该起诉，因此该起诉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后期利润产生影响，公司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如

有相关变动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19-203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持有子公司股权新增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近日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知悉：公司持有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的股权新增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新增股权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被冻结股权

的公司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书

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

期限

被执行人持有股

权、其它投资权

益的数额

冻结申请人/

债权人

1 能特科技

广东省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

法院

（2019）粤0391

执保1072号之

五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附注1

附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能特科技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

信息，因此，暂无冻结申请人或债权人的信息，也尚未知具体冻结原因。

2、本次新增股权冻结的原因及采取的措施

目前， 公司是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知悉所持有子公司能特科技的股权被冻结事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尚

未知具体冻结原因。

公司将积极协调，妥善处理上述股权冻结事宜，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情况：

序

号

被冻结

股权的

公司名

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书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期

限

被执行人持有

股权、其它投资

权益的数额

冻结申请人/

债权人

1

上海五

天实业

有限公

司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

法执字第3965号

冠福股份 730天 17,150万元 赵杭晨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8）沪0115财保

法第88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603万元

上海富汇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5执保69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2018）闽05执保68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法执民

初字第27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8）沪74民初法

执字第1127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074.72万元

上海赢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执保

法第12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7.0502万元 附注2

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2018）京法执民初

字第24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信达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2018）浙执法0102

民初字第695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

民初字第1098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傅祖敏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

民初字第1083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郑征宇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

民初字第238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肖逸清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法执0101

民初字第238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单升波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2019）京02民初法

第4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附注2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法执74民

初字第25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

第25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

第25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

第25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法执74民

初字第258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

（2019）皖法执民初

字第20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

法第52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7,150万元 附注2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

法第70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24.7225万

元

附注2

2

上海塑

米信息

科技有

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

人民法院

（2018）浙0103民初

法执字第4478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78万元 马文萍

南京市玄武区

人民法院

（2018）苏0102法执

民初字第802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645万元

江苏省信用担

保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2018）津0101财保2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0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2018）津0101财保3

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10万元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5执保68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2018）闽05执保69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700万元

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2018）渝05法执保

字第214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重庆海尔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8）沪0115法执

民初字第7582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10万元

上海富汇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冠福股份 1096天 21,954万元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法执民

初字第27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法执

保字第13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6.6784万元 戈锦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01法执

民初字第1083，1098，

2386，238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郑征宇，傅祖

敏，单升波，肖

逸清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

字第255、256、257、

258、25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法执

民初字第695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

法第52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附注2

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

（2019）皖法执民初

字第2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9）闽0526法执

保字第1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69.90522万元 附注2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9）沪0115法执

财保字第70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24.7225万

元

附注2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9）闽0526法执

保字第1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3.918034万元 周惠丽

广东省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

法院

（2019）粤0391执保

1072号之四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附注2

3

能 特 科

技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8）沪0115财保

884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000万元

上海富汇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2018）沪0115民初

75825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2018）津0101财保2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90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2018）津0101财保3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910万元

南京市玄武区

人民法院

（2018）苏0102民初

802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3,645万元

江苏省信用担

保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2018）渝05执保214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重庆海尔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2018）粤0305民初

1548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473.084836

万元

深圳市诚正科

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8）沪74民初

11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206万元

上海赢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民初

2729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公

司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

4044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40万元

何怡

冠福股份 1096天 440万元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

4143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55.579万元 戈铁琪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

4138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529.0712万元 胡雅娜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

4134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05.6614万元 王旭辉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0526民初

4132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113.5993万元 戈锦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8）

闽民初4045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20万元 张琦琦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5执保94

号

冠福股份 1096天 300万元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行

广东省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

法院

（2019）粤0391执保

1072号之五

冠福股份 1096天 22,000万元 附注2

4

上海天

鼠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法执01民

初字第272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6,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2018）津法执0101

财保字第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00万元

东银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

公司

（2018）津法执0101

财保字第3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910万元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法执0526

执保字第13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2.5209万元 附注2

福建省德化县

人民法院

（2018）闽法执0526

执保字第133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4.5938万元 戈锦

上海金融法院

（2019）沪74民初法

字第255、256、257、

258、25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

法第6954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华夏富通（天

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2019）沪0115财保

法第525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附注2

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

（2019）皖民初法第

2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10,00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广东省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

法院

（2019）粤0391法执

保字第1072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22,564万元 附注2

5

陕西省

安康燊

乾矿业

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民初

2729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江苏盈时互联

网信息科技公

司

上海金融法院

（2018）沪74民初

112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上海赢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

2387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肖逸清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

2386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单升波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

1083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郑征宇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沪0101民初

1098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傅祖敏

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

2019皖民初21号 冠福股份 1095天 3000万元

安徽中安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

附注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上海塑

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米信息” ）、上海天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鼠” ）、

能特科技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因此，暂无冻结申请人或债权人的信息，

也尚未知具体冻结原因。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上述因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及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引发的相关诉讼案件，导致公

司持有子公司上海五天、能特科技、塑米信息、上海天鼠、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

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

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且公司被冻结的子公司股权暂无被司法拍卖的风险，暂不会导致

公司对上述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发生变更。 公司在收到法院发来的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后，已积极与律

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已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

提。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19-204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核查到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本次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林文智先生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轮候序号

轮候冻结日

期

轮候

期限

轮候

机关

本次轮候冻

结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林文洪

是

28,866,968

190808B000

000022

2019-8-8 36个月

上海金融

法院

100%

林文智 114,108,354

190808B000

000019

2019-8-8 36个月

上海金融

法院

100%

2、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原因

因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公司控股股东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持有的相应股份被上海金融法院司

法轮候冻结。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质押/司法冻

结/轮候冻结

数量（股）

轮候序号

占总股

本比例

受限原因

质押方/司法冻

结执行人名称

1 林福椿 135,027,006

134,999,900 - 5.13% 质押

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5,027,006 - 5.13% 司法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135,027,006 180927B000000111 5.13%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135,027,006 180927B000000116 5.13%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135,027,006 180927B000000120 5.13%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7,600,000 181015B000000268 0.29% 轮候冻结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135,027,006 181105B000000049 5.13%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135,027,006 181123B000000110 5.13% 轮候冻结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2 林文昌 107,179,326

107,160,000 - 4.07% 质押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7,179,326 - 4.07% 司法冻结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0831B437000173 4.07%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0907B000000067 4.07%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0911B000000109 4.07% 轮候冻结

南京市玄武区

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0927B000000114 4.07%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0927B000000121 4.07%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1011B000000124 4.07% 轮候冻结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181011B000000129 4.07% 轮候冻结

181011B000000132 4.07% 轮候冻结

7,600,000 181015B000000270 0.29% 轮候冻结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1024B000000129 4.07% 轮候冻结

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

107,179,326 181026B000000157 4.07% 轮候冻结

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107,179,326 181123B000000109 4.07% 轮候冻结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65,000,000 190612B000000221 2.47% 轮候冻结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000,000 190620B000000104 0.11%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3 林文洪 28,866,968

18,110,000 - 0.69% 质押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0 - 0.38% 质押

爱建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8,866,968 - 1.10% 司法冻结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28,866,968 180831B437000159 1.10%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7,600,000 181015B000000267 0.29% 轮候冻结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8,866,968 181024B000000126 1.10% 轮候冻结

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

28,866,968 181026B000000155 1.10% 轮候冻结

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28,866,968 181211B000000114 1.10% 轮候冻结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28,866,968 190612B000000219 1.10% 轮候冻结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8,866,968 190808B000000022 1.10% 轮候冻结 上海金融法院

4 林文智 114,108,354

48,225,000 - 1.83% 质押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875,000 - 0.53% 质押

爱建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2,000,000 - 1.97% 质押

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

28,527,089 - 1.08%

司法冻结

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85,581,265 - 3.25%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4,940,000 180910B000000076 0.02% 轮候冻结

杭州市下城区

人民法院

114,108,354 180927B000000110 4.33%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114,108,354 180927B000000115 4.33%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114,108,354 180927B000000119 4.33% 轮候冻结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7,600,000 181015B000000265 0.29% 轮候冻结

福建省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114,108,354 181024B000000081 4.33% 轮候冻结

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

114,108,354 181026B000000159 4.33% 轮候冻结

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114,108,354 181105B000000139 4.33% 轮候冻结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114,108,354 190121B000000264 4.33% 轮候冻结

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

3,000,000 190620B000000106 0.11%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114,108,354 190808B000000019 4.33% 轮候冻结 上海金融法院

5

闻舟(上

海)实业

有限公司

164,500,830

164,500,000 - 6.25% 质押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64,500,830 - 6.25% 司法冻结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

164,500,830 181123B000000108 6.25% 轮候冻结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3,000,000 190620B000000102 0.11% 轮候冻结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二、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控股股东股份均已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

有关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2、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持独立，因此，公司控股股

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控股

股东正积极协商处理股份冻结及相关事项，争取尽快解除其股份的冻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

营一切正常。

3、公司将提醒控股股东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4、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林福椿先生、林文昌先生、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已被冻结，可能存在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已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

提。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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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

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 ）于2019年8月13日收到福建省德化县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德化法院” ）签发的相关债权人因购买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

业” ）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裁定书》。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案件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收到上述案件的《传票》及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1日公司

发布的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6-185）。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被告同孚实业因资金需求，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并承诺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约定收益，冠

福股份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保证担保。 由于被告同孚实业到期未能按约定归还本金及利息，被告

冠福股份亦未履行担保义务，原告向德化法院提起诉讼。 德化法院对前述案件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民

事裁定书》。

本次诉讼案件中的债券产品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有待公司进行

核实。

三、本次诉讼的裁定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本

次诉讼的九个案件裁定结果均为“中止诉讼。 ”案件明细如下表：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开庭时间 开庭地点

1

（2019） 闽0526民

初767号

任艳宓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6:0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2

（2019） 闽0526民

初769号

史晓明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6:3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3

（2019）闽0526民

初773号

来盼盼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7:0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4

（2019）闽0526民

初782号

黄力群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7:3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5

（2019）闽0526民

初842号

冯晨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09:0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6

（2019）闽0526民

初845号

刘翔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1:0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7

（2019）闽0526民

初852号

窦潇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5:3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8

（2019）闽0526民

初917号

刘玉玲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0:0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9

（2019）闽0526民

初951号

张军

同孚实业、冠福股份、华夏

文冠

2019.08.21.10:30

德化法院第

六法庭

注： “华夏文冠”指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

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

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诉讼的九个案件的《民事裁定书》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

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 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若公司因为前述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

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

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6民初76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9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73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5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52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917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95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其他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重通透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33.33%）

业务无法提

供

3049.68

标的企业目前主要对透平机械产品检测、设备和系统维修改造，

形成精密加工、检测分析、总装测试。 经营模式：主要由客户直接

采购服务，标的企业再进行维修和改造。。

咨询电话:�朱磊 023-63624750；13883002851

1016.56

2

重庆南投智能终端投资有限公司

23.07%股权

104586.01 13524.52

标的企业目前主要是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等生产或销售企业在采

购相关原材料中，由于资金不足，先由标的企业代为采购，然后

以合理价格销售给相关生产或销售企业， 最后由相关生产或销

售企业，最后由相关生产或销售企业再与标的企业进行结算。

咨询电话:�朱磊 023-63624750；13883002851

3120.11

3

左中右(重庆)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50%股权

2772.56 1798.3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电动汽车租赁，包含电动汽车长租、短租、以

租代购，现有康迪K10、康迪K11、康迪K17等电动汽车623辆，目

前出租率为65.3%。 2018年标的企业营业收入270.67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3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

对应持股比例

1

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3800万元，是一家以网约车、公务用车、分时租赁

三大主营业务为主体，集车辆租赁、车辆销售等多样经营发展于一体的

汽车租赁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8750万元 55%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4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8月1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8月15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5523�

20.6919�

31.9426�

15.0037�

11.2945�

14.0157�

11.5191�

13.2979�

10.3838�

5.5136�

10.3633�

10.3837�

遗失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滨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正副本）遗失（

2018

年

10

月

31

日核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554030500Ｗ

，

流水号

000000018328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滨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2019年8月13日


